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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聯合會設置要點 
                         106 年 6 月 26 日聯合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6 日聯合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修正 

107 年 4 月 9 日聯合會第 6 次會議修正 
108 年 5 月 27 日聯合會第二屆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15 日聯合會第三屆第 1 次會議修正，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生效（中央研

究院 111 年 2 月 15 日院授轉譯字第 1112500005A 號函） 
112 年 3 月 14 日院授轉譯字第 1122500006A 號函修正部分規定 

一、 為溝通協調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之生技

醫藥發展政策方向及公共事務等事宜，由中央研究院、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代表以任務編

組方式組成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協調本園區生技醫藥發展政策方向。 

(二) 協調本園區重大公共事務。 

三、 本會置委員七人，由中央研究院三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二人、衛生福利部一人、經濟部一人組成之。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中央研究院之委員兼任，副召集人

一人，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委

員輪流兼任之。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得連任之。委員任期期間如有改派，

新任委員之任期以補滿原任期為限。 

五、 本會會議至少每年開會一次，由召集人召集之，必要時得

經召集人決定或三名以上委員之連署，召開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如召集人不克出席，由副召

集人代理之。 

六、 本會會議須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須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正反意見同票數時，由主席裁決

之。 

前項會議應邀請進駐單位列席，並得視討論議題，加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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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或單位列席。 

本會會議紀錄應副知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各進駐單位。 

七、 本會下設營運協調組，負責協調本園區研發資源整合、一

般性公共事務運作等事項。 

為提升本會議事效率並發揮政策協調之功能，本會及營運

協調組之權責分工如下： 

(一) 屬一般性事務協調事項，由營運協調組辦理。 

(二) 涉及重大政策決定者，由營運協調組研議後提報本會。 

八、 營運協調組成員五人，由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生醫轉

譯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轉譯中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各指派一代表組成，置召集人一人，

由轉譯中心代表兼任。 

九、 本會委員、營運協調組成員均為無給職。 

十、 本園區公共事務及公共空間之專款收支、保管及運用事宜

得設置專戶，本園區公共事務管理專戶經費來源包括： 

(一) 各進駐單位編列之經費。 

(二) 中西餐廳、停車場與郵局、便利商店之租金收入。 

(三) 其他收入。 

十一、 本會及營運協調組召開會議所需之行政支出，由本園區之

公共事務管理專戶專款支應。 

十二、 本園區公共事務管理專戶、公共事務及空間之營運與管理

維護，由本會委由轉譯中心執行，必要時得委由進駐單位

執行或以外包方式辦理，其所需經費由公共事務管理專戶

專款支應，不足部分由各進駐單位協議共同分攤。 

轉譯中心應定期向營運協調組報告收支、保管情形，並於

本會報告備查。 

十三、 本園區財務管理作業依政府規定之財務會計制度，辦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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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共事務之預算籌編、公共事務管理專戶收支執行及

預決算報告與公共財源籌措等財務管理相關事宜。 

十四、 本要點經本會同意後，由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核定後分別實施，並報各該上

級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